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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月 日
,

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

与
“

行动援助
”

在京举办了一次关于
“

农业遗传资源权
”

的研讨会
,

来 自北京
、

南京
、

武汉
、

昆明等地十余位专家
、

学者
、

有关官员
,

就
“

农业资源权
”

的概念
、

权利主体
、

问

题与对策等踊跃发言
,

呼吁公众关注这项权利
,

进行有

针对性的调查研究
,

推动相关立法工作
。

“

农业遗传资源权
”

一词是从英文 叨祀 ’

风

翻译过来的
,

在有关法律文件和一些著述中
,

也有人把

它翻译成
“

农业遗传资源权
” 。

与会者认为
, “

农业遗传

资源权
”

的译法容易与农民权益一词相混淆 作为一项

新权利和新制度
,

在把它翻译成中文时
,

应当尽可能贴

近原义
。

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定义
, “

农业遗传资源

权
”

指的是那些长期以来为保存
、

改 良和提供植物遗传

资源做出贡献的农民
,

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原产地和生物

多样性中心的农民所享有的权利
。

其核心内容是植物

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归属及其后续开发利益的

分享
。

对
“

农业遗传资源权
”

广义理解
,

它还包括为动物

等遗传资源做出贡献的人们所享有的权利
。

近年来
,

“

农业遗传资源权
”

不仅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
、

《生物多

样性公约 》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讨论对象
,

更是

〕刚刚启动的新一轮全球多边贸易谈判中有关知识

产权的内容之一
。

会议回顾了
“

农业遗传资源权
”

提出及有关国际公

约制定和发展的历史
,

分析了现存国际公约对
“

农业遗

传资源权
”

问题的规定及趋势
,

并 比较了我国相关立法

在保护
“

农业遗传资源权
”

方面的经验与不足
。

与会者

指出
,

我国相关立法虽然对
“

农业遗传资源权
”

的内容有

所涉及
,

但远远不能跟上国际发展
,

在解决保护
“

农业遗

传资源权
”

方面缺少可操作的保护规定
。

会议注意到在

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中
,

特别是植物新品种专利保护制

度
,

在某些方面对农业遗传资源权保护产生不利影响
。

少数掌握相关专利的发达国家的大公司
,

不断地把触角

向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延伸
。

它们一方面获取

巨额利润
,

一方面对遗传资源原产国拒绝任何补偿
。

会

议指出
,

我国作为传统生物资源丰富的国家
,

如果不采

取相应对策
,

将导致我国生物资源的大量流失
,

严重影

响我国农产品的出口
,

并对一些生物技术的利用构成限

制
。

本次会议
,

旨在联合各方力量
,

推动中国对相关问

题的研究
,

进而为有关部门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
,

共同

构建一种保护机制
,

立足于我国实际
,

充分发挥我国的

资源优势
,

在国际贸易竟争中争取有利地位
。

为此
,

与

会者呼吁

一
、

抓紧进行社会调查工作

开展一项旨在向社会公众特别是身处农村的广大

从事种植和养殖工作的劳动者普及农业遗传资源权知

识
,

了解农业遗传资源保护状况的社会调查
,

并以此调

查数据为基础
,

向我国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说明农业遗传

资源权的重要性
,

推动可能的有关立法起草工作
。

二
、

加强研究和宣传
,

推动国内立法

联合关注农业遗传资源权问题的专家
、

学者
、

社会

工作者
,

携手研究相关问题
,

撰写并出版有关研究报告
、

专著
、

科普读物
,

发表文章
,

向公众特别是立法工作者进

行广泛的游说活动
,

争取尽早把农业遗传资源权问题列

入立法规划
,

通过国家立法解决农业遗传资源权保护问

题
。

三
、

积极参与国际对话
,

对修订和制定国际

条约施加积极影响

积极参与国际对话
,

把在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完成

的研究报告和立法建议提交有关国际会议讨论
,

充分阐

述中国保护农业遗传资源权的立场
,

并把被认为行之有

效的国内立法和执法经验向有关国际组织进行散发和

宜传
,

对已有国际条约的修订及新条约的制定施加积极

影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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